
校级精品课程申报、评审与建设  

 

 

 

通过 

无异议 

教务处聘请专家评审 

评审结果报分管院长批准 

校级精品课程立项建设 

建设期满进行验收并授予“校级精品课程”称号 

上交精品课程申请书 

教务处印发校精品课程申报通知 

择优推荐申报市级重点课程 



 


